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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高雄市旗山區大林里地區仍有大林段

○○地號等 12 筆土地遭回填爐渣，且疑似混

入不明廢棄物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陳訴人等前為高雄市政府無視該市旗山區大林

里地區為農業及水質水量保護區，竟讓中國鋼鐵股份有

限公司（下稱中鋼公司）違法將煉鋼爐渣（又稱爐碴或

爐石，以下統稱爐渣）回填農地等情陳訴到院，經本院

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決議推派調查，前已提出調查報告並

糾正高雄市政府在案（詳本院調查案號 104 財調 0003

及 104 財正 0002，下稱前案）。又前案調查範圍係為高

雄市旗山區（重測前）圓潭子段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

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及○○地號等 9 筆土地
1
，

合先敘明。 

本案係渠等續訴指陳，高雄市旗山區大林里地區除

上開 9 筆土地外，仍有（重測後）大林段○○、○○、

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

○○及○○地號等 12 筆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亦遭回填

煉鋼爐渣，且疑似混入不明廢棄物等情。考量其續訴內

容與前案調查地點不同，且除回填煉鋼爐渣外，尚有其

他不明廢棄物，爰提經本院財政及經濟、內政及少數民

族委員會第 5屆第 15次聯席會議討論並決議推派委員另

案調查。 

案經函請高雄市政府、高雄市旗山區公所（下稱旗

山公所）、經濟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下稱農委會）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該地區嗣於 103 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，並於 103 年 11 月 1 日辦竣標示變更登記。前案調查

範圍土地，經重測後之地號依序為大林段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

○○及○○地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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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下稱國產署）及臺灣高雄

農田水利會（下稱高雄水利會）等權責機關，就案情爭

點查復說明並提供佐證資料到院。嗣於民國（下同）104

年 8 月 18 日實地履勘，復於同年 9 月 7 日詢問高雄市政

府及國產署主管及業務相關人員，業已調查竣事。經調

查發現，本案系爭土地座落位置緊鄰前案土地北側周

圍，經現地履勘並實際開挖，地表下確實埋有大量爐渣，

且其填埋之爐渣，經高雄市政府初步研判，兩者應有相

當之關聯性。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下： 

一、本案系爭土地均為農業發展條例所稱之農業用地，依

現行法令規定及相關行政解釋，均不得填埋轉爐石等

煉鋼爐渣。 

(一)按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條例第

3條第 10款所稱依法供該款第 1目至第 3目使用之

農業用地，其法律依據及範圍如下：……二、依區

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業用

地、養殖用地、水利用地、生態保護用地、國土保

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，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

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。三、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

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、森林區以

外之分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。……」查本案系爭

土地均為非都市土地，其中除大林段○○及○○地

號等 2 筆土地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始辦理土地所有

權第一次登記，目前尚未編定其使用分區及使用地

類別外，其餘土地分屬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及水

利用地。是以，本案系爭土地均為農業發展條例所

稱之農業用地，先予敘明。 

(二)次查農委會前已多次函釋農業用地填土之來源應

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，不得為砂、石、磚、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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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混凝土塊、營建剩餘土石方或其他有害物質等
2
；

復明確表示，轉爐石級配料不宜用於一般農業區農

牧用地之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物
3
。是以，依據

現行法令及相關行政解釋，轉爐石等煉鋼爐渣除不

得作為農業用地(包括農牧用地及水利用地)之回

填物，亦不得作為農業用地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之

回填物。 

(三)另查本案系爭土地中，部分屬特定農業區之水利用

地，經函詢經濟部表示，其非位於河川區域、排水

設施範圍，並無水利法之適用。復函詢高雄市政府

亦表示，其非屬該府水利局權管之排水，也未位於

權管排水範圍內，並非作為排水渠道之用，併予敘

明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系爭土地均為農業發展條例所稱之農業

用地，依現行法令規定及相關行政解釋，均不得填

埋轉爐石等煉鋼爐渣。 

二、高雄市政府早於 103 年 8 月及 104 年 4 月間即多次收

受陳情書，指稱大林段○○地號等筆土地疑遭盜挖陸

砂並違規回填爐渣及不明廢棄物等情，惟該府未確實

審究，率予認定該等土地無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事

。直至本院 104 年 8 月現地履勘，並要求以挖土機實

際探挖，發現地表下確實埋有大量爐渣後，該府始重

新進行查處程序，然至本院 104 年 9 月詢問時，該府

對於爐渣填埋範圍，以及是否涉及不明廢棄物，仍未

能確實掌握。高雄市政府缺乏積極作為，傷害政府公

信，洵有違失，允宜併同前案糾正意旨，積極檢討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參照農委會 97 年 3 月 11 日農企字第 0970010646 號函、97 年 2 月 1 日農企字第 0970101389

號函、96 年 12 月 4 日農企字第 0960168045 號函、95 年 3 月 7 日農企字第 0950111283 號

函、94 年 6 月 16 日農企字第 0940130614 號函。  
3
 農委會 102 年 4 月 11 日農授糧字第 1021008111 號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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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。 

(一)查高雄市政府市長信箱早於 103 年 8 月及 104 年 4

月間即多次收受本案陳訴人陳情該市旗山區圓潭

子段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地號（重測後

依序為大林段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地號

）等筆土地疑似遭人盜挖陸砂並違規回填爐渣及不

明廢棄物等情，該府市長信箱受理案號分別為

B-341890、B368235、B-368777、B-368888。惟該

府未詳實審究，誤認旗山區大林里遭回填轉爐石等

煉鋼爐渣之農地僅為圓潭子段○○地號等 9筆土地

，以致未能迅即查處，坐失處理時效。 

(二)甚於本院調查初期，函請該府說明時，該府仍稱該

府農業局曾至現地勘查，上開 5 筆土地地勢帄坦且

種植大量樹苗(非屬食用作物)；經濟發展局曾於

103 年 6 月 25 日至現場稽查，是日大林段○○地號

有地面刨除工作，惟據業主稱係為挖除鋪設路面之

轉爐石，其餘土地並無挖掘情事或遺留坑洞；環境

保護局業於 103 年 10 月間以全場址概念進行環境

品質調查，調查範圍已涵蓋本案系爭土地，當時進

行土壤、地下水品質及毒性特性溶出等檢測，其調

查結果皆符合標準；系爭土地尚無明確事證顯示該

土地有遭回填爐渣及廢棄物等違反土地使用管制

之情事等語。 

(三)嗣於 104 年 8 月 18 日本院率同相關機關至現場履

勘，不僅大量爐渣裸露於地表觸目可及，經於大林

段○○及○○地號內任選位置，請高雄市政府以挖

土機實際向下探挖，亦發現地表下埋有大量爐渣。

其後，高雄市政府雖重新進行查處程序，並初步研

判本案系爭土地填埋之爐渣與本院前案調查範圍

所填埋者，兩者應有相關，惟該府卻又稱其權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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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並未賦予開挖私人土地之權力，肇致本院 104 年

9 月 7 日詢問時，該府對於爐渣實際掩埋土地筆數

、範圍、深度、回填物種類、量體、來源、是否有

不明廢棄物等，均仍不明，迄無具體查處進度。 

(四)按本案陳訴人陳訴事項涉及區域計畫法、農業發展

條例、土石採取法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廢

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令，其主管機關，在直轄市均

為直轄市政府。又各該法令均定有主管機關得就違

法行為進行稽查、取締、查處等行政調查之權責，

例如農業發展條例第 32 條
4
、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

1 項
5
、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 條第 1 項

6
、土

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7 條第 1 項
7
、廢棄物清理

法第 9 條第 1 項
8
，且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至第 43 條

亦定有行政機關得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相關

規範。高雄市政府既為上開各該法令之地方主管機

關，對於陳訴人陳訴事項本應會同所屬地政、農業

、環保、土石採取等相關機關（單位）依個案事實

審認，並可藉由科技技術之輔助（例如航照圖、地

質鑽探等），以確認有無違反使用地、目的事業或

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行為，俾依相關法令規定積

極處理。若於法令執行上有窒礙難行之處，亦可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農業發展條例第 32 條規定：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對農業用地之違規使用，應加強稽查

及取締；並得併同依土地相關法規成立之違規聯合取締小組辦理。」  
5
 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不屬第 11 條之非都市土地，應

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……實施管制。……」  
6
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後，

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管制其使用，並由當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隨時檢查，其有違

反土地使用管制者，應即報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處理。」  
7
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，進入

公私場所，為下列查證工作，並得命場所使用人、管理人或所有人提供有關資料……」  
8
 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，

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，檢查、採樣廢棄物貯存、清除、處理

或再利用情形，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；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

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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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中央各主管機關尋求法令協助，而非消極應對，

放任違法事態持續存在，該府所辯之詞，要非可採

。 

(五)復查，高雄市政府為處理及審議違反非都市土地使

用管制案件，設有「高雄市政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

制聯合取締小組」，並定有「高雄市政府非都市土

地使用管制聯合取締小組設置要點」作為執行準據

。該府嗣稱，針對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

，該府受理窗口為府內各行政機關，其中，違規認

定單位係使用地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，裁罰執

行單位係地政機關。例如農牧用地是否違規使用，

係由農業單位本於使用地主管機關權責至現地勘

查，並依據該農地使用現況審認是否符合農業使用

，倘有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者，則移請土地使用管制

主管機關地政局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發展局

、環境保護局、工務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。惟

以本案為例，陳訴人陳訴事項涉及地政、農業、環

保、土石採取等情，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皆有其職

責，尚非任一機關所能單獨處理。各機關收受陳情

案件後，若各行其是，未能密切配合，迅行查報取

締等作為，除坐失處理時效外，違法事態亦恐將擴

大蔓延。詢據高雄市政府即自承，先前係由各局處

自行處理，之後將整合相關資訊，以收事權統一之

功效。 

(六)再查，本案系爭土地緊鄰本院前案調查範圍之土地

，且其違規態樣、行為人與爐渣來源亦無不同，前

案既已經本院調查並提案糾正，高雄市政府就本案

所涉違失情事，允宜併同上開糾正意旨，積極檢討

改進。 

(七)綜上，高雄市政府早於 103 年 8 月及 104 年 4 月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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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多次收受陳情書，指稱大林段○○地號等筆土地

疑遭盜挖陸砂並違規回填煉鋼爐渣及不明廢棄物

等情，惟該府未確實審究，率予認定該等土地無違

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事，甚至本院調查初期函請查

明時，仍稱該等土地並無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事

，直至本院 104 年 8 月現地履勘，不僅地表明顯可

見爐渣遍布，經挖土機實際探挖，發現地表下亦埋

有大量煉鋼爐渣。其後，該府雖重新進行查處程序

，然至本院 104 年 9 月詢問時，該府對於爐渣填埋

範圍，以及是否涉及不明廢棄物，仍未能確實掌握

。高雄市政府疏未審究在前，缺乏積極作為在後，

放任違法事態持續存在，傷害政府公信，洵有違失

，允宜併同前案之糾正意旨，積極檢討改進。 

三、國產署經管之高雄市旗山區大林段○○、○○、○○

、○○及○○地號等 5 筆國有土地，遭人占用、填埋

爐渣卻不自知，難辭其咎；目前既已重新查處，允應

儘速依法妥適處理。 

(一)查高雄市旗山區大林段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及

○○地號等 5 筆土地為國有土地，管理機關均為國

產署。本院立案調查後，隨即函請該署查明上開國

有土地之使用現況，以及是否有遭回填煉鋼爐渣等

情。嗣據該署以 104 年 8 月 6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

10400222890 號函復本院略以，經該署南區分署（

下稱南區分署）104 年 7 月 29 日勘查結果，上開土

地使用現況為未掛門牌磚造帄房、棚架、磚造水池

、雜草木或現行路等，並無遭盜採砂石回填不明廢

棄物及爐渣情事。又大林段○○、○○及○○地號

等 3 筆土地雖編定為水利用地，現況並無作為排水

或灌溉渠道使用等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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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惟本院 104 年 8 月 18 日率同相關機關至現場履勘

，上開國有土地不僅被人占用種植樹苗，且地表裸

露大量煉鋼爐渣觸目可及，經於大林段○○及○○

地號內任選位置，請高雄市政府以挖土機實際向下

探挖，亦發現地表下埋有大量煉鋼爐渣。 

(三)國產署雖辯稱大林段○○及○○地號等 2 筆土地於

103 年 10 月 31 日始登記為該署經管；南區分署於

104 年 7 月 29 日至現場勘查，並比對歷次勘查資料

，地表情況無明顯變化，爰判斷無遭盜挖跡象；各

分署每年均訂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巡管計畫，依業

務需要、人力狀況篩選巡管標的，排定巡管週期，

上開國有土地因先前並無遭棄置廢棄物或盜濫採

砂石情事，爰未納入該分署歷年巡管計畫範疇；該

署並未接獲「國土利用監測計畫－土地利用變遷偵

測管理系統」及「網路傳輸盜濫採航照及衛星影像

與資料即時通報系統」提供或通報上開經管土地變

異資訊；轉爐石與一般土石外觀相似，該署勘查人

員未具判別轉爐石之專業，難以肉眼辨視經管土地

是否遭棄置轉爐石；爐渣實際填埋土地筆數、範圍

（面積）、深度、回填物種類、量體、來源、是否

有不明廢棄物等，均需實際開挖，並由相關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判釋，始能確知等語。惟該署經管之國

有土地遭人占用並違法填埋不得作為農業用地回

填物之煉鋼爐渣而不自知，仍難辭管理失當之責。 

(四)又國產署業已重新查處，並研訂後續處理方式。其

中遭回填爐渣部分，南區分署已查明占用人，並依

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規定，限期占用

人騰空地上物及清除地下掩埋之爐渣並恢復土地

原狀，逾期未配合辦理，即移送警察機關偵辦竊佔

罪責，並視情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恢復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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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狀。遭占用種植香蕉、茄子等部分，因占用人不

詳，南區分署業至現場張貼公告限期騰空返還土地

或拋棄地上物，逾期未配合辦理，將依上開占用要

點規定移請警察機關偵辦竊佔罪責或提起排除侵

害民事訴訟。遭占用作為磚造帄房、棚架等部分，

南區分署已查明占用人，將限期占用人騰空返還土

地，逾期未配合辦理者，即依上開占用要點規定移

請警察機關偵辦竊佔罪責或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

訟。 

(五)綜上，國產署經管之高雄市旗山區大林段○○、○

○、○○、○○及○○地號等 5 筆國有土地，遭人

占用、回填爐渣卻不自知，難辭其咎；目前既已重

新查處，允應儘速依法妥適處理。 

四、高雄水利會經管之高雄市旗山區大林段○○地號土

地遭人占用而不自知，難辭管理失當之責；又該筆土

地是否被人違法填埋不得作為農業用地回填物之煉

鋼爐渣，迄仍不明，允應儘速查明並依法妥適處理。 

(一)查高雄市旗山區大林段○○地號土地為高雄農田

水利會所有之土地。本院立案調查後，隨即函請該

會查明上開土地之使用現況，以及是否有遭回填煉

鋼爐渣等情。嗣據該會以 104 年 8 月 11 日高農水

管字第 1040008112 號函復本院略以，該筆土地為

該會所有土地，作旗山圳一幹三支線灌溉使用，位

於回填爐渣基地（按指本院前案調查範圍）之北邊

，並未坐落於上開回填區內，無填埋不明廢棄物及

爐渣之情事。 

(二)惟本院 104 年 8 月 18 日率同相關機關至現場履勘

，該筆土地不僅被人從中架設圍籬、占用部分土地

種植樹苗，且地表裸露大量煉鋼爐渣觸目可及，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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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毗鄰之大林段○○及○○地號內任選位置，請高

雄市政府以挖土機實際向下探挖，亦發現地表下埋

有大量煉鋼爐渣。 

(三)綜上，高雄水利會經管之高雄市旗山區大林段○○

地號土地遭人占用而不自知，難辭管理失當之責；

又該筆土地是否被人違法填埋不得作為農業用地

回填物之煉鋼爐渣，迄仍不明，該會允應儘速查明

並依法妥適處理。 

 

 

  

調查委員：陳慶財 

 李月德 

 蔡培村 

 

 


